[bookmark: _GoBack]《乌鲁木齐市水土保持规划（2018—2030年）修编》起草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
根据水利部《关于开展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水规计〔2011〕224号）文件精神，2019年市水务局完成《乌鲁木齐市水土保持规划（2018—2030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编制工作，同年10月获市人民政府批准。  
《规划》批复执行已近6年，随着城区不断发展建设，辖区范围不断扩展，部分土地类型发生改变，部分治理项目区中荒地、裸土地转为农业或建设用地，已不具备实施条件。为适应乌鲁木齐水土保持工作的新变化和新要求，结合自治区水利厅下达我市治理面积目标任务，市水务局启动了《规划》修编工作。本次修编对我市后期水土保持工作各阶段目标值予以细化，落实各区（县）的治理任务与责任，同时依照中期评估标准对治理项目进行总结、梳理与优化调整。
二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初稿编制阶段。2024年6月底完成《规划》修编征求意见稿初步编制，并邀请5名自治区水土保持专家进行技术审查。7月起向原《规划》列入项目的实施部门两次核对完成情况，并将修改稿向5名专家逐一反馈、征询意见建议，12月底专家一致通过。
（二）初次征询阶段。根据专家审查意见修改、补充后，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林业和草原局（园林管理局）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米东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、高新区（新市区）、天山区、沙依巴克区、水磨沟区、乌鲁木齐县、达坂城区等14家部门单位征求两轮次意见建议，根据反馈意见对《规划》修编方案再次进行修改、补充。2025年5月底通过了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及市政府研究室审核。
（三）履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程序。2025年6月，经与市司法局对接，将《规划》修编方案列入我市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，并按照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要求履行相关程序。
（四）再次征询阶段。2025年7月，我局再次对《规划》修编方案内容进行修改完善，并征求各部门及专家意见，各方均同意修改后的《规划》修编方案。
三、原《规划》中期评估情况
原《规划》2018—2024年计划实施21个治理项目，已实施完成15个项目（完成率71.4%）；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309.23km 2；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2023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年报》数据，我市2023年水土保持率为47.32%，提前2年完成自治区水利厅下达的2025年度阶段目标值任务（47.29%）。
四、修编主要内容
（一）对规划基准年，近、远期规划年进行调整
原《规划》基准年为2018年，近期为2018—2020年，远期为2021—2030年。本次修编确定基准年为2022年，近期为2024—2025年，远期为2026—2030年。
1．修编后基准年的确定
2023年8月启动《规划》修编工作，为确保基础资料年度完整性，确定基准年为2022年。
2．近、远期规划年的确定
根据2022年自治区水利厅《关于印发水土保持率阶段目标值与远期目标值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市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分为2021—2025年、2026—2030年两个阶段。为与水利厅下达的水土流失治理阶段任务相衔接，本次修编确定近期规划年为2024—2025年，远期规划年为2026—2030年。
（二）对规划目标进行调整
因原《规划》2019年获批时，自治区未下达治理任务（治理面积、水土保持率）指标。根据2024年12月自治区水利厅《关于优化调整我区水土保持率阶段目标值与远期目标值的通知》要求，本次修编明确各阶段治理任务，并与水利厅下达目标保持一致，确定近期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45.33km2，水土保持率达到47.45%；远期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674.90km2，水土保持率达到52.35%。
（三）对水土保持治理项目进行调整
原《规划》共列入48个项目，对已实施完成的15个项目、不具备实施条件的16个项目，共计31个项目予以调减。本次修编共列入17个项目，其中近期2个，远期15个，计划总投资19315万元。
五、规划结论
1．水土保持分区及总体布局
乌鲁木齐市共划分为9个市级水土保持分区：1.南部山区生态保育区；2.艾维尔沟生态建设区；3.南部山前平原土壤保持—生态建设区；4.东部山区生态保育区；5.东部山前平原农田防护—生态建设区；6.中部平原人居环境维护区；7.北部平原农田防护—生态建设区；8.北部丘陵土壤保持—生态建设区；9.北部荒漠防风固沙生态恢复区。 
2．规划措施及实施进度安排
（1）近期（2024—2025年）：实施2个项目（1个已实施，1个正在实施），治理面积45.33km 2，水土保持率达到47.45%。 
（2）远期（2026—2030年）：计划实施15个项目，治理面积674.90km 2，水土保持率达到52.35%。
3．投资匡（估）算
本次《规划》修编后水土保持总投资19315万元，包括：近期重点预防项目610万元，远期重点治理项目17632万元，水土保持监测844万元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100万元，其他费用129万元。 
4．效益分析
本次《规划》修编实施后，乌鲁木齐市每年可减少土壤流失量11万t，年蓄水保水量1.79万m3，水土保持效益显著。2025年水土保持率可达到47.45%，2030年水土保持率可达到52.35%，水土保持状况良好。

